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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法第四讲课堂笔记
国际私法
考点13 区际司法协助（19:30—19：54）
一、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1.涉港部分：
（1）依据：2017双边安排（婚姻家事判决）；2019双边安排（民商事判决）。
（2）机构：内地中院（婚姻家事看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财产地；民商事看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地）；香港区域法院（家事）/高等法院（民商事）。
（3）执行：可同时向两地申请执行。
（4）保全：受理申请前或后，依执行地法律采取保全。
2.涉澳部分：
（1）机构：内地——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澳门——认可和执行申请均向中级法院提出，认可后由初级法院执行。
（2）不可同时申请执行，但可向一地申请执行，同时向另一地请求财产保全。
（3）保全：受理申请前或后，依被请求方法律采取保全。
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涉港部分：
	（1）管辖：内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香港——高等法院。
	（2）可同时申请执行。
	（3）保全：申请前或后，依执行地法律采取保全。
	2.涉澳部分：
	（1）管辖：内地——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澳门——认可和执行申请均向中级法院，认可后初级法院执行。
	（2）可同时申请执行，但仲裁地法院须先行执行清偿。
（3）保全：受理前或后，依法院地法律向澳门初级法院申请。
考点10 国际商事仲裁（19：54—20：57）
一、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认定
（一）无效情形
1.主体无/限制行为能力或受胁迫订立；2约定事项超法定仲裁范围；3.未明确仲裁事项或仲裁机构，且无法达成补充协议；4.约定“可裁可审”，对方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异议。
（二）视为有效的情形（无效例外）
1.机构名称不准但能确定；2.仅约定仲裁规则，但按规则能确定机构；3.约定两个以上机构，但能协商一致；4.约定某地仲裁，该地仅有一个机构；5.约定某地且该地多机构，但能协商一致；6.约定“可裁可审”，对方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
（三）法律适用
1.协议优先；无选择，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法；2.约定合同适用法，不等于选定仲裁协议适用法；3.无选择且两地法认定不一致，适用使协议有效的法律；4.未约定机构或仲裁地，但依规则可确定，则认定；5.上述均无法确定，可适用中国法。
（四）管辖法院
1.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机构所在地、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住所地中院或专门法院。
2.涉海事海商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上述连接点的海事法院；无海事法院的，由就近海事法院管辖。
3.管辖权异议：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15日内提出，法院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上诉。
二、财产保全与证据保全
1.财产保全：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中院或有管辖权法院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申请人30日内不申请仲裁或起诉的，解除保全。
2.证据保全：当事人向证据所在地中院申请，可无需担保。
三、法律适用
（一）实体法：当事人选择优先；未选择的，由仲裁庭依其认为合适的冲突规范、仲裁地冲突规范或最密切联系地实体法确定。
（二）程序规则：当事人可选，但常设仲裁机构通常要求适用其自身规则。
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仅限中国涉外裁决）
1.时间及法院：收悉裁决6个月内，向仲裁机构所在地中院申请。
2.撤销理由：无书面仲裁协议；未能陈述意见；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规则；裁决事项超越仲裁协议范围或无权仲裁。
3.程序要点：仅能撤销中国裁决；可通知仲裁庭限期重新仲裁并中止撤销程序；撤销或驳回的裁定不得上诉、抗诉；他方申请执行的，中止执行；未在仲裁中提效力异议，事后以此主张撤销的不予支持。裁决被撤销后，可重新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五、承认与执行
（一）《纽约公约》：我国作互惠与商事两项保留，拒绝理由：
1.依当事人申请：协议无效或当事人无能力；未能获通知或陈述意见；超裁；仲裁庭组成或程序不当；裁决无拘束力或已被撤销。
2.法院依职权：依执行地法争议不可仲裁，或违反公共政策。
（二）我国主要规定
外国裁决需承认执行的，由当事人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申请。与我国案件关联，但被执行人住所及财产均不在内地的，由受理关联案件法院或其上级中院管辖（基层法院则其上级中院；高院或最高院自行或指定中院）；与我国仲裁机构案件关联的，由该仲裁机构所在地中院管辖。
补充：新《仲裁法》第八十二条首次在我国确立了临时仲裁的制度。
涉外海事纠纷或者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区域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外纠纷。若当事人书面约定仲裁：
（1） 可以选择由仲裁机构进行
（2） 也可以选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仲裁地，由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人员组成仲裁庭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进行，要求临时仲裁庭在组庭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仲裁协会备案。
国际经济法
考点1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57—21:41）
一、《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概述
贸易术语是国际惯例，无天然法律效力，需合同明确援引，援引后优先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中的通用规则。
二、贸易术语
（一）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
1.上门提货：EXW（甩手掌柜）
2.货交承运人（责任递增）
FCA（货交承运人）；CPT = FCA + 卖方安排运输；CIP = FCA + 运输 + 卖方买保险
3.货交指定地点（责任递增）
DAP（目的地交货，不卸货）；DPU = DAP + 卖方卸货（原DAT改名，强调任何地点）；DDP = DAP + 卸货 + 卖方办进口清关（全包）
4.核心风险转移：均在交货时点转移给买方。
5.手续办理：除EXW、DDP外，均为卖方办出口、买方办进口。保险除CIP卖方买外，均无义务。
（二）适用于海运和内河水运方式
1.卖方责任递增
FAS：船边交货；FOB：船上交货；CFR：成本加运费；CIF：成本+保险+运费
2.风险转移：FOB、CFR、CIF均为货物在装运港装上船时转移；FAS为交到船边时转移。
3.手续：卖方办出口，买方办进口。
4.运输：FAS/FOB买方负责；CFR/CIF卖方负责。
三、重要术语FOB、CIF、CFR及DPU
（一）卖方义务对比
1.FOB：装运港将货装到买方指定船上；办出口；承担装船前风险
2.CFR：同FOB交货，另加自费订船运至目的港；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
3.CIF：= CFR + 卖方买保险（平安险）；目的港为运费/保费计算地，交货仍在装运港
4.DPU：指定目的地将货卸下交买方；承担卸货前一切风险；不强制买保险
（二）买方义务共性
1.FOB/CFR/CIF：付货款、办进口、承担装船后风险。FOB买方还需自费租船订舱并通知卖方；CFR买方自行买保险；CIF买方无需买保险。
2.DPU：买方仅办进口手续。
（三）特别提醒
FOB：买方租船后要通知卖方；卖方装船后要通知买方。
FCA：2020版允许约定承运人装货开始后即可签发已装船提单。
CFR：卖方装船通知至关重要，否则买方漏保损失卖方担。
CIP：2020版要求保险接近一切险（可约定降低）。
DPU：原DAT，改名为强调目的地不限于运输终端。
[bookmark: _Toc224919212][bookmark: _Toc1853][bookmark: _Toc224919213]考点2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21:41—22：46）
一、公约适用范围与效力
（一）适用范围
1.主体：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中国保留：仅双方均为缔约国才适用）。
2.客体：“家拍执、证船电”除外；涉服务或劳务提供的合同除外。
3.不涉及问题：合同效力、所有权转移、人身伤亡责任（不应援引公约解决）
（二）适用的任意性
1.当事人双方选定贸易术语后，贸易术语涵盖的权利义务的规则优先于公约的相应要求，贸易术语未涵盖的权利义务以公约规则为准。
2.当事人需以明示方式排除公约适用，仅约定“以某国法律为准”不足以排除公约适用。
二、买卖合同的成立：要约 + 承诺
（一）要约
1.向特定人发出的、内容确定的（货、数、价）、表明受约束的意思。广告一般是要约邀请。
2.生效：到达主义。
3.撤回：先于或同时到达。
4.撤销：承诺前到达；但写明不可撤销或已信赖并行动则不可撤销。
5.终止：被拒绝（含反要约）。
（2） 承诺
1.声明同意，默示不构成。
2.生效：到达主义（合同成立时间）。
	3.实质性改变（价格、付款、质量、数量、交货地、责任、仲裁）→ 反要约。
	4.非实质性改变 → 合同成立，除非要约人及时反对。
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双方的义务
（一）卖方义务：交货、质量、权利、单据
1.交货：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遵循公约规定。
2.质量担保：有约定则严守约定，无约定遵循公约规定：①通常使用目的；②特定用途（买方告知）；③样品相符；④通用或足以保全的包装。
3.权利担保：
（1）所有权：无第三方权利。
（2）知识产权：第三方不得依使用地/转售地法律主张权利。限制：①仅限合同预期的使用地或买方营业地；②买方已知或按买方图纸规格导致侵权。
4.买方及时通知义务（合理时间内）。
5.交付单据：按合同时间、地点、方式。
（二）买方义务：支付货款、接收货物、检验货物
四、风险转移
（一）原则：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公约规定》。
（二）公约规定
1.有运输：指定地点交承运人时转移；未指定→交第一承运人时转移。
2.在途货物：合同成立时风险转移给新买方。
3.其他（如营业地交货）：买方接收或处置时转移。
五、违约救济
（一）卖方违约→买方救济
1.要求实际履行、交付替代物（仅根本违约）、修理、减价。
2.解除合同：根本违约；不交货且宽限期过后仍不交。
（二）买方违约→卖方救济
1.要求履行义务。
2.解除合同：根本违约，或宽限期后仍不付款/提货（买方付清全款后卖方一般不能解除）。
（三）通用规定
1..预期违约：一方明显将不履行，另一方可中止履行。若明显根本违约，可解除合同。
2.分批交货：一批根本违约→可对该批解除；可预期今后各批根本违约→解除未来各批；若各批相互依存，可解除整个合同。
3.损害赔偿：损失额（含利润）以违约方可预见为限。可与其他救济并用。
4.免责：不可抗力。须及时通知，否则赔偿对方损失。
[bookmark: _Toc4716]5.保全货物：一方违约，对方持货时须保全。方式：存仓（费用对方担）或出售易坏货（通知后）。
[bookmark: _Toc224919214]考点3  国际货物运输（22：46—23：21）
一、提单
[bookmark: _GoBack]提单具有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物权凭证三重属性。可以分成已装船提单、收货待运提单；记名提单（不可转让）、不记名提单（交付转让）、指示提单；清洁提单、不清洁提单。
注意：铁路运单、航空运单等单据均无物权效力。NCD公约中规定铁路运单具有物权效力，但NCD公约暂未开放签署，若表述为“根据NCD公约规定，铁路运单具有物权效力”则正确。
二、无单放货
（一）定义：承运人未凭正本提单放货（用副本、保函或空手）。
1.责任性质：竞合责任（违约+侵权），权利人择一起诉，均适用海商法特殊规定。
2.责任限制：不得主张责任限制。
3.赔偿范围：货物装船时价值 + 运费 + 保险费。
4.免责情形：强制交付（海关/港口当局）、司法处理（拍卖、海关变卖）、多份正本（向最先提交者交货）、记名提单回转：依托运人要求中止/返还/变更（不记名和指示提单无权要求回转）
5.实际托运人诉权：FOB下，实际托运人（虽未载明）也可凭正本提单索赔。
6.时效：1年（违约或侵权均1年），中断依海商法第267条。
7.其他：伪造提单提货，承运人赔偿；承运人无单放货后，提货人与正本提单持有人达成付款协议但不履行，正本提单持有人仍可向承运人索赔。
三、《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与我国海商法规定的对比
（一）承运人基本义务与责任基础
1.海牙维斯比规则：适航+管货；不完全过失责任（航行过失免责）
2.中国海商法：适航+管货（航行过失免责）
（二）责任期间
海牙维斯比规则：“钩至钩”；中国海商法：散货“装到卸”，集装箱“接到交”
（三）赔偿限额
海牙规则：每件100英镑；维斯比规则：每件666.67 SDR 或每公斤2 SDR（高者）；汉堡规则：每件835 SDR 或每公斤2.5 SDR（高者）；中国海商法：同维斯比
（四）索赔时效
1.海牙：提货时发现，当场提出；损害不明显，3日内提出
2.汉堡：7日内（集装箱15日）；迟延交付60天内
3.中国：提货时发现，当场提出；损害不明显，3日内提出
（五）诉讼时效
1.海牙：1年
2.维斯比：1年，可协商延长；对第三者索赔再加3个月宽限期
3.汉堡：2年，可延长；对第三者再加90日
4.中国：1年；对第三者加90日
四、《国际货约》与《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为重点内容：
（一）铁路运单：联运合同证明+收货收据，不具有物权效力，不可转让。
（二）承运人责任期间：签发运单→到站交付。
（三）免责事由：铁路规章许可的敞车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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